
時間：中華民國一一○年七月二十六日(星期一)上午九時。
地點：新竹市埔頂路19號9樓(本公司9樓會議室)。
出席：出席股東及股東代理人所代表之股數計50,882,536股，佔本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

93,575,121股之54.37%。
列席：洪文明獨立董事、羅文豪董事、勤業眾信聯合會計師事務所黃裕峰會計師益思科技

法律事務所劉承慶律師、林榆桑財務長

主席：董事長余維斌                              記錄：田翠芬 

壹、宣佈開會 :出席股東及股東代理人所代表之股數已達法定數額，依法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 :（略）
叁、報告事項
　　一、本公司一○九年度營業報告，請參閱【附件一】。
　　二、審計委員會審查一○九年度決算表冊報告，請參閱【附件二】。
　　三、一○九年度盈餘分派情形報告，請參閱【附件三】。
　　四、一○九年度員工及董事酬勞分配情形報告，請參閱【附件四】。
　　五、訂定本公司「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行為指南」報告，請參閱【附件五】。
　　六、本公司庫藏股買回執行情形報告案，請參閱【附件六】。
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一○九年度決算表冊案，提請 承認。
　　說明：1、本公司一○九年度個體及合併財務報表（含資產負債表、綜合損益表、權

益變動表及現金流量表等），經本公司110年3月5日董事會決議通過，並業
經勤業眾信聯合會計師事務所黃裕峰會計師及蔡美貞會計師查核完竣併同
營業報告書送交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依法提請 承認。

　　　　　2、會計師查核報告及壹佰零捌年度財務報表請參閱【附件七】。
　　決議：經投票表決結果：贊成權數：48,283,811權，佔表決總權數96.99%(其中以電

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1,647,504權)，反對權數：41,689權(其中以電子方式
行使表決權數：41,689權)，無效權數：0權，電子投票棄權權數/未投票權數
：1,453,500權，本案依董事會所提議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一○九年度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說明：1、本公司一○九年度盈餘分配表，經董事會決議通過，謹提請股東會承認。
　　　　　2、一○九年度盈餘分配表請參閱【附件八】。
　　決議：經投票表決結果：贊成權數：48,325,806權，佔表決總權數97.08%(其中以電

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1,689,499權)，反對權數：41,691權(其中以電子方式
行使表決權數：41,691權)，無效權數：0權，電子投票棄權權數/未投票權數
：1,411,503權，本案依董事會所提議案照案通過。

伍、討論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論。
    說明：1、因應法令修訂，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2、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參閱【附件九】。
　　決議：經投票表決結果:贊成權數：48,345,231權，佔表決總權數97.11%(其中以電子

方式行使表決權數：1,708,924權)，反對權數：41,782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
使表決權數：41,782權)，無效權數：0權，電子投票棄權權數/未投票權數：
1,391,987權，本案依董事會所提議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論。
　　說明：1、為配合公司實際需要及相關法令規範，擬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

」部份條文。
　　　　　2、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參閱【附件十】。
    決議：經投票表決結果：贊成權數：48,345,234權，佔表決總權數97.11%(其中以電

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1,708,927權)，反對權數：41,776權(其中以電子方式
行使表決權數：41,776權)，無效權數：0權，電子投票棄權權數/未投票權數
：1,391,990權，本案依董事會所提議案照案通過。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資金貸與他人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論。
　　說明：1、為配合公司實際需要及相關法令規範，擬修訂「資金貸與他人及背書保證

作業程序」部份條文。
　　　　　2、資金貸與他人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參閱【附件十

一】。
　　決議：經投票表決結果：贊成權數：48,340,230權，佔表決總權數97.10%(其中以電

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1,703,923權)，反對權數：41,783權(其中以電子方式
行使表決權數：41,783權)，無效權數：0權，電子投票棄權權數/未投票權數
：1,396,987權，本案依董事會所提議案照案通過。

　　說明：討論一～三案因應疫情影響，依金管會指示延後召開股東會，本案修正日以實
際召開股東會110年7月26日為準。

　　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由：辦理現金增資私募普通股案，提請 討論。
　　說明：一、本公司為改善財務結構暨充實營運資金，並掌握資金募集之時效性，擬於

9,000,000股額度內辦理現金增資私募普通股，每股面額10元。
　　　　　二、依證券交易法第四十三條之六規定辦理私募應說明事項如下： 
　　　　　　　(一)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理性：
　　　　　　　　　1.本次私募普通股參考價格係依定價日前一、三、五個營業日擇一計

算之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術平均數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
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與定價日前三十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價簡
單算術平均數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
價，以上二基準計算價格較高者定之。 

　　　　　　　　　2.本次私募實際發行價格以不低於參考價格之八成為訂定私募價格之
依據，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訂定實際發行價格時，不得低於參考
價格之八成。 

　　　　　　　　　3.本次私募價格之訂定係參考本公司經營績效、未來展望及最近股價
，實屬合理。 

　　　　　　　　　4.實際定價日授權董事會視日後洽定特定人情形決定之。
　　　　　　　(二)特定人選擇之方式：
　　　　　　　　　1.本次募資案之私募方式，其對象以符合證交法第四十三條之六及財

政部證券期貨管理委員會91年6月13日(91 )台財證一字第
0910003455號函規定辦理，應募人以策略性投資人為限。該等策略

性投資人係指為提高本公司之獲利，藉本身經驗、技術、知識、品
牌或通路等，經由產業垂直整合、水平整合或共同研究開發商品或
市場等方式，以協助被投資公司提高技術、改良品質、降低成本、
增進效率、擴大市場等效益之個人或法人為限。

　　　　　　　　　2.本公司私募普通股之對象授權董事會依據證券交易法第四十三條之
六及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理委員會91年6月13日（91）台財證一字
第0910003455號令規定及對公司未來之營運能產生直接或間接助益
者為首要考量之各項特定人中擇定之。

　　　　　　　(三)辦理私募之必要理由：
　　　　　　　　　1.不採用公開募集之理由：考量私募具有迅速簡便之特性，以利達成

引進策略性投資人之目的，且私募有價證券三年內有轉讓之限制，
將更可確保公司與策略性投資人間之長期合作關係；另透過授權董
事會視公司營運實際需求辦理私募，亦將有效提高本公司籌資之機
動性與靈活性。

　　　　　　　　　2.私募之額度：9,000,000股以內，自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年內一次
辦理。

　　　　　　　　　3.辦理私募之資金用途及預計達成效益：私募募集之資金用途為充實
營運資金、償還借款，藉由改善公司財務結構，強化公司競爭力、
提升營運效能，對股東權益有正面之助益。

　　　　　三、本次私募現金增資發行新股之權利義務與本公司已發行之普通股相同；惟
依證券交易法之規定，本公司私募普通股於交付日起三年內，除依證券易
法第四十三條之八規定之轉讓對象外，餘不得再行賣出。本次私募普通股
自交付日起滿三年後，授權董事會視當時狀況決定是否依相關規定向財團
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申請核發上櫃標準之同意函後，向證券主
管機關補辦公開發行程序，並申請上櫃交易。 

　　　　　四、本次私募普通股案，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自股東會決議通過之日起一年
內一次辦理。 

　　　　　五、本次私募計畫之主要內容，除私募成數外，包括實際發行價格、股數、發
行條件、發行時間、計畫項目、募集金額、應募人之選擇、預計進度及預
計可能產生之效益等相關事項，暨其他一切有關發行計畫之事項，擬提請
股東會同意，授權董事會視市場狀況調整、訂定及辦理，未來如因主管機
關指示修正或基於營運評估、或因客觀環境需要變更時，亦授權董事會全
權處理之。

　　　　　六、除上述授權範圍外，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或其指定之人，代表本公司
簽署、商議、變更一切有關私募普通股之契約及文件，並授權董事長為本
公司辦理一切有關發行私募普通股所需之未盡事宜。

　　　　　投保中心來文：詳附錄
　　　　　本公司回覆說明：詳附錄
　　決議：經投票表決結果：贊成權數：47,829,353權，佔表決總權數96.08%(其中以電

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1,193,046權)，反對權數：554,667權(其中以電子方式
行使表決權數：554,667權)，無效權數：0權，電子投票棄權權數/未投票權數
：1,394,980權，本案依董事會所提議案照案通過。

陸、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全面改選董事選舉案，提請 選舉。
　　說明：1、本公司現任董事任期於110年6月12日屆滿，擬於110年股東常會中全面改選

。依本公司章程第十二條規定，本次擬選任董事十席(含獨立董事四席)。
　　　　　2、新任董事於選任後即行就任，任期自110年6月11日起至113年6月10日止任

期三年，連選得連任。
　　　　　3、本次董事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度，股東應就董事及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

中選任之。
　　　　　4、董事及獨立董事侯選人名單請參閱【附件十二】。
　　說明：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本公司召開股東常會為110年7月26日，故董事(含獨立董事)

選任就任日日期自110年7月26日起至113年7月25日止，原任董事(含獨立董事)
任期至本次股東常會完成時止。

　　選舉結果：新任董事當選名單如下:

柒、其他議案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提請 討論。
　　說明：1、依公司法第209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行為，

應對股東會說明其行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許可。
　　　　　2、為協助本公司業務順利之拓展與無損及公司之利益下，擬提請股東會解除

本公司110年股東常會選任之董事及其代表人其競業禁止之限制，於股東會
討論本案前，當場補充說明其範圍及內容。（請參閱【附件十三】）

　　決議：經投票表決結果：贊成權數：47,765,104權，佔表決總權數95.95%(其中以電
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1,128,797權)，反對權數：582,994權(其中以電子方式
行使表決權數：582,994權)，無效權數：0權，電子投票棄權權數/未投票權數
：1,430,902權，本案依董事會所提議案照案通過。

捌、臨時動議：無

玖、散會：主席宣佈散會(散會時間一一○年七月二十六日上午九時二十五分)

宜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中華民國一○九年度      單位：新台幣元 

額金目項

期初未分配盈餘 175,296,246  
減:確定福利計畫之再衡量數認列於保留盈餘 1,301,205  
減:取得子公司股權價格與帳面價值差異 980,308

調整後未分配盈餘 173,191,952 
本期淨利 009,860,262
減:提列法定盈餘公積 064,699,52
減:特別盈餘公積                         842,762,1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407,997,144 
分配項目 

1.一○九年第二季現金股利（每股新台幣 1.5 元） 140,362,682
2.一○九年第三季現金股利（每股新台幣 1 元） 93,575,121

3.一○九年第四季現金股利（每股新台幣 0.6 元） 56,145,073

計合配分 290,082,876 

餘盈配分未末期 117,914,268 

註：現金股利係由本公司董事會決議辦理，為股東會報告事項。 

董事長:余維斌             經理人:余維斌               會計主管:林榆桑 

宜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中華民國一○九年度      單位：新台幣元 

額金目項

期初未分配盈餘 175,296,246  
減:確定福利計畫之再衡量數認列於保留盈餘 1,301,205  
減:取得子公司股權價格與帳面價值差異 980,308

調整後未分配盈餘 173,191,952 
本期淨利 009,860,262
減:提列法定盈餘公積 064,699,52
減:特別盈餘公積                         842,762,1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407,997,144 
分配項目 

1.一○九年第二季現金股利（每股新台幣 1.5 元） 140,362,682
2.一○九年第三季現金股利（每股新台幣 1 元） 93,575,121

3.一○九年第四季現金股利（每股新台幣 0.6 元） 56,145,073

計合配分 290,082,876 

餘盈配分未末期 117,914,268 

註：現金股利係由本公司董事會決議辦理，為股東會報告事項。 

董事長:余維斌             經理人:余維斌               會計主管:林榆桑 

宜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一○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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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附件二

附件三

附件四

附件八

一○九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1.依據公司章程之規定，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3%為員工酬勞

及不高於3%為董監酬勞。

2.本年度分配員工酬勞為新台幣9,300,000元及董事酬勞為新台幣

4,050,000元，均以現金方式發放。

一○九年度盈餘分派情形報告

1.本公司於民國一○九年六月十二日經股東會決議通過修訂公司章程

，授權董事會於每季終了後，得決議以現金分派盈餘。

2.本公司董事會決議核准之民國一○九年各季度現金股利，其金額與

發放日期如下:

當選身份 戶號或身份證字號 姓 名 當選權數(含電子方式)

董事 191
漢勝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余維斌
87,064,782權

董事 193
慧龍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勁卓

80,698,402權

董事 43169 劉復漢 75,843,598權

董事 14 杜忠哲 75,808,523權

董事 34205
凱歐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陽光
75,804,293權

董事 31688 羅文豪 69,564,290權

獨立董事 H10177XXXX 洪文明 4,702,637權

獨立董事 A10354XXXX 于卓民 4,222,768權

獨立董事 F12162XXXX 王志鴻 3,764,872權

獨立董事 H12123XXXX 樓永堅 3,654,819權

民國
109 年

核准日期
(民國年/月/日)

發放日期
(民國年/月/日)

每股現金股利
(新台幣元)

現金股利總金額
(新台幣元)

第二季 109/08/06 110/02/25 1.5 140,362,682
第三季 109/11/11 110/05/27 1.0 93,575,121
第四季 110/03/05 - 0.6 56,145,073

合計 3.1 290,082,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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